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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市人发〔2018〕4 号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
《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停止

执行有关政府性债务融资文件的议案》的决定
（2018年1月12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）

文山市人民政府：

文山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，听取和

审议了《文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停止执行有关政府性债务

融资文件的议案》（文市政报〔2017〕60 号）及议案说明，会议

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所作的审查报告。会议决定，批准《文

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停止执行有关政府性债务融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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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议案》（涉及项目详见相关附表）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

2018 年 1 月 15 日

抄报：州人大常委会、市委。

抄送：市政协、马塘工业园区管委会、三七产业园区管委会，市人大常

委会组成人员、原常委会副主任、副调研员。

发：各乡镇人大主席团、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各委

室、人大街道工委，办存。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5 日印


